201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文字说明
一、卫生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各种卫生技术标准、规章。
2、研究制定全区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制定疾病防治规划，并负责组织协调和实施工作。
3、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制定全区卫生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
4、依据卫生法规、标准，对社会公共卫生、医疗、防疫、妇幼保健、医用生物材料及制品、医疗器械行使监督管理职权，对重大疾病及医疗质量等实行监测。
5、贯彻落实卫生技术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实施细则；进行卫生专业技术培训和法制教育，促进卫生行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6、建立和完善卫生统计、信息系统，做好卫生统计与信息的管理工作。
7、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时，负责组织全区卫生技术力量，协助有关部门抢救伤员，防止和控制疾病的传染、蔓延。
8、负责全区爱国卫生的具体工作。
9、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1、办公室。

（1）行政事务工作。负责文秘、总务、安全保卫、纪检监察、档案管理、机关财务及人事管理工作。

（2）计财审计工作。负责编制并组织实施全区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编制并组织实施全区卫生系统基本建设规划；编制并组织实施农村卫生“三项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局直单位的年度预算和区卫生系统的年度决算汇总；负责局属单位的财务审计；负责全区卫生工作统计调查和卫生信息管理。

（3）负责制定区爱国卫生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协调爱国卫生工作和组织全区社会成员参加爱国卫生运动，进行社会卫生监督和效果评价；制定爱国卫生检查评比办法和组织开展评比活动。

2、基层卫生组织和医政管理股。

负责贯彻国家、省、市有关妇女和儿童保健的法律法规；负责指导全区的妇幼保健工作，进行妇幼疾病筛查，负责对村卫生所管理及乡村医生的培训。负责全区预防保健工作；负责全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防病治病的作用；负责全区农村卫生工作；负责对全区卫生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

3、疾病控制股。

负责宣传和贯彻国家、省、市关于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控制重点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做好计划免疫工作；指导防疫和医疗单位做好对结核病、艾滋病、性病、麻风病、非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精神病的防治工作，协同有关部门开展全民健康教育。

党总支。按照党章规定设置，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三）人员构成

机关行政编制9名；工勤编制1名。领导职数：局长1职，副局长2职；主任科员1职，副主任科员1职。股长3职。在职10人，退休13人。
二、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5年度收入664.34万元，支出664.34万元。
（二）2015年度收入决算是由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组成。
（三）2015年度支出决算是由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组成
（四）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收入由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组成；支出由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组成。
（五）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由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组成。
（六）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由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组成。
